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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城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江苏宜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市固废环保处置有限公司、无锡市锡联源头替代技术服务中心、南京德力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姜惟惟、冷奇、吴泉钱、周武、秦可、王蒙军、董夏伟、沈珺、蒋鹏、梅丽。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餐饮业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维护和清洗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业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维护和清洗规范的总体要求、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餐饮服务单位、清洗服务单位、油烟净化设备维护和清洗、清洗产生废弃物处置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生产、使用、清洗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HJ/T 62 饮食业油烟净化设备技术要求及检测技术规范（试行）

HJ 212-2025 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餐饮油烟 cooking fume

食物烹饪、加工过程中挥发的油脂、有机质及其加热分解或裂解产物。

3.2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electrostatic cooking fume purification equipment

用静电原理去除油烟的净化设备。

3.3
餐饮服务单位 catering service organization

餐饮服务单位是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消费场所和设施的服务活动。餐饮服务单位包括以下类型:(一)饭店:以饭菜为主要经营项目的餐馆，包括火锅店、烧烤店等:快餐店:以集中加工配送、当场分餐食用并快速提供就餐服务为主要加工供应形式的餐馆。小吃店:以点心、小吃为主要经营项目的餐馆:集中用餐单位食堂:设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等，供应内部职工、学生等集中就餐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社区食堂:以社区为基础，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助餐服务机构。(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指主要服务于集体用餐单位,根据其订购要求，集中加工、分送食品但不提供就餐场所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三)中央厨房:指由食品经营企业建立，具有独立场所和设施设备，集中完成食品成品或半成品加工制作并配送给本单位连锁门店，供其进一步加工制作后提供给消费者的经营主体。(四)专业网络订餐:指根据消费者通过网络提出的临时订购需求，集中加工、分散配送食品但不提供就餐场所的餐饮服务经营者。(五)其他从事餐饮服务的单位。
3.4
清洗服务单位 cleaning service organization

受餐饮服务单位委托，对油烟净化设备开展清洗的第三方单位。
3.5

现场清洗维护 one-site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在油烟净化设备使用现场对油烟净化设备开展的检查、清洗、维修、保养和测试等活动。

3.6

集中清洗维护 centralized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对收集的餐饮油烟净化设备的净化模块等开展的集中检查、清洗、维修、保养和测试等活动。
4  总体要求

4.1  明确餐饮服务单位对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维护要求，确保油烟达标排放，减少油烟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4.2  明确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中电场模块安装方式的要求，提高油烟净化设备的循环利用率，降低餐饮服务单位使用成本。

4.3  明确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清洗要求，提高设备的油烟净化效率。

4.4  明确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清洗后废弃物处置要求，减少对环境产生的二次污染。

4.5  明确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运维处置记录要求，确保可追溯。

5  要求
5.1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
5.1.1  餐饮业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应满足HJ/T 62规定要求，且净化设备应与排风机联动启停，同步运行。

5.1.2  新建餐饮服务单位采用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应满足：电场模块应采用导轨式安装，单组电场导轨应配备导轨滑槽，电场导轨在导轨滑槽上可左右调节。

5.2  餐饮服务单位

5.2.1  应按照HJ 554-2010规定安装油烟净化设备，油烟排放应符合GB 18483-2001 要求。
5.2.2  如产生特殊气味时，应采取有效的除味措施。

5.2.3  应按GB/T 16157 的要求设置油烟排放监测口及监测平台。
a)营业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或投诉集中（累计投诉查实5次及以上）的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设施。
b)营业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的餐饮服务单位，宜安装油烟净化设备运行工况监测仪。

c)监测设备应按HJ 212-2025配备数据输出接口，且监测设备应与净化设备联动。

5.2.4  餐饮服务单位宜委托油烟净化设备生产厂家或具有油烟净化设备清洗维护能力的单位定期对油烟净化系统进行清洗，并留档备查。
5.3  清洗服务单位

5.3.1  清洗服务单位应具有法人资质，应具有开展工作所需的人员和场所。
5.3.2  清洗服务单位应有熟悉油烟净化设备结构、工作原理、运行状况的专业技术人员，清洗人员应经过安全教育及专业培训。

5.3.3  清洗服务单位开展清洗作业时，团队中应有人员具备电工证及高空作业证。如有涉及焊接、有限空间作业等要求，团队人员应具备焊工证、有限空间作业证等相应的资格证书。
5.3.4  清洗服务单位应根据企业自身服务情况，制定清洗维护操作规范，内容包括清洗前准备工作、清洗流程、操作规程、安全防范事项、清洗后设备调试、应急预案等。

5.4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日常维护

5.4.1  餐饮服务单位每天正式营业前，应利用油烟净化设备关闭的时间对净化设施及配套设备进行日常检查和维护。包括：
a)设备外观是否完好、电源指示灯及开关是否正常。

b)设备外接电源插线部分是否完好、绝缘情况是否良好。

c)排气筒无肉眼可见油烟，无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气味。
d)油烟净化设施和管道密封完好，无破损、无泄漏。
e)检查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高压电源是否正常；电场放电极绝缘套管是否有明显的油迹或潮湿积水、是否有烧熔或爬电痕迹；放电极电晕线位置是否对称或变形；投入运行后高压部分是否出现频繁的火花闪络现象。

5.4.2  检查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底部集油槽，排出积油；检查系统抽风机蜗壳及叶片，打开抽风机蜗壳底部旋孔，放出壳内积油。
5.4.3  检查净化系统抽风机工作状况，如有明显振动、噪声加大的现象，说明风机轴承缺油磨损或风机叶轮不平衡，应清洗风机叶轮或通知风机生产厂商更换轴承、调整叶轮动平衡。 
5.4.4  每年测量一次设备接地电阻，其值应不大于2Ω。
5.4.5  所有检查、清扫和清理工作应在保障用电安全情况下进行。

5.4.6  餐饮服务单位每天在营业繁忙时段应检查排气口至少2次，如出现严重气味滋扰及设备指示灯放电，应及时进行设备运维。
5.5  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的清洗
5.5.1  清洗判断。

a)若观察到排气口有明显油雾、水雾排出或能嗅到刺激性气味，可初步判断净化系统无法满足GB 18483-2001对油烟去除效率的要求，应立即展开清洗工作。

b)若有在线监控监测设施，可根据显示屏或手机APP提示等判断进行清洗。
c)静电式油烟净化设备应不超过3个月清洗1次，投诉集中（累计投诉查实5次及以上）的餐饮服务单位应不超过2个月清洗一次。日常检查时若发现净化设备处理效率下降，应立即清洗。

d）如发现风管变形、连接不牢、漏风、漏油等现象则需立即进行清洗与维修。

5.5.2  清洗方式。清洗服务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物理清洗、化学清洗或者二者结合的方式进行设备清洗。可根据餐饮服务单位要求开展上门现场清洗维护或将油烟净化设备部件拆回集中清洗维护。集中清洗维护应提供服务对象备品备件。
5.5.3  清洗效果判断。

a)正确复位设备，并检查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无损坏。

b)对比清洗前后照片进行清洗效果判断。设备清洗完成后应目测各设备及部件的清洗面无油垢油膜，悬挂安装的设备及部件无液体滴落。

c)必要时宜通过专业检测设备对排放口油烟进行检测，并对比清洗前后的检测数据。

5.6  清洗产生废弃物的处置 
5.6.1  油烟净化设备运维中产生的油污、失效滤料、失效吸附材料等固体废物应集中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妥善处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5.6.2  油烟净化设备现场清洗废水应经隔油处理后排放；集中清洗废水，应按所在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进行处理。
5.7  其它要求 
5.7.1  以纸质或电子形式记录油烟净化设备的巡检结果、维护保养（包括清洗）、故障修复等作业情况。台账记录至少保存3年，并按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备案。

5.7.2  油烟净化设备出现故障应立即记录故障情况，并于48小时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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